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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. 导言 

1. 法外处决、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依惯例 1 编写后续报告，
以评估各国在执行国别访问后所提建议方面的进展情况。在人权理事会第十七届

会议上，特别报告员要提交关于前任任务负责人菲利普·奥尔斯顿关于 2008 年
6 月 16 日至 30 日访问美利坚合众国的报告中所提建议的后续情况报告。2 在这
方面，请美利坚合众国于 2011年 3月 18日以前提供为落实前任任务负责人所提
建议而采取措施的资料。2011年 5月 4日收到美国的答复。 

2. 特别报告员感谢美国政府提供了所要求的资料。他认为，要理解和评估取得
的进展情况，与各国政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。 

3. 但是，由于很晚才收到美国政府的资料，特别报告员将无法向人权理事会第
十七届会议提交全面的进展情况分析。本说明概述了前任任务负责人报告中述及

的主要问题，特别报告员将在后续报告中对此加以讨论，并提交理事会今后的届

会。 

 二. 前任任务负责人所提建议 

4. 前任任务负责人在其报告中指出，美利坚合众国就法外处决问题所做工作有
许多值得称道之处。但他指出，有三个领域必须作出重大改进，才能使政府的行

动符合其所宣称的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。这些领域涉及判处死刑的正当程序；执

法、军事和情报行动的透明度；对政府在国际行动中可能非法致人死亡事件的问

责。 

5. 前任任务负责人在其报告中建议，对国内问题，美国应确保死刑案件的正当
程序；加强对在押移民死亡事件的报告程序和调查；追踪和应对执法官员致人死

亡事件。对于国际行动，特别报告员建议，对关塔那摩湾被拘押者不应依照《军

事委员会法》审理；政府要提高平民伤亡事件的透明度；政府应确保军事司法的

透明度以及国际行动非法致人死亡问题的问责，包括对武装冲突中的犯罪实施全

面刑事司法裁判；加强赔偿方案。 

  

 1 为评估各国落实建议的程度，前任任务负责人于 2006 年启动了国别访问后续报告工作。首份
后续报告 (E/CN.4/2006/53/Add.2) 涉及前任任务负责人阿斯玛·贾汉吉尔访问巴西、洪都拉
斯、牙买加和苏丹所提建议。随后，前任任务负责人菲利普·奥尔斯顿于 2008 年发布了对斯
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访问的后续报告(A/HRC/8/3/Add.3)；2009 年的后续报告涉及对危地马拉 
(A/HRC/11/2/Add.7)和菲律宾  (A/HRC/11/2/Add.8)的访问；2010 年则涉及对中非共和国 
(A/HRC/14/24/Add.5) 和巴西 (A/HRC/14/24/Add.4)的访问。 

 2 A/HRC/11/2/Add.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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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特别报告员将继续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进行对话，在不违反该国在与特别报
告员的沟通中所提供信息的前提下，他敦促美国政府充分考虑并全面执行前任任

务负责人提出的建议。 

     

 

 


